
附件2

融水县政府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第二版）

序号
任务发起

单位
任务接收

单位
发起部门抽查事项 检查日期 检查对象 配合联合抽查部门 参与部门抽查事项 联系电话

1
市教育局 县教育局 教育乱收费专项整治各项要求落实情况

2021年7月
至12月

中小学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价格行为检查 0772-5123315

自治区教育
厅

县教育局 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采购工作程序抽查
2021年12月
31日前

县属学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校服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
0772-5123315

2 市公安局 县公安局

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治安、安全防范制度
、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和应用情况，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提供住宿
服务项目的场所住宿验证登记情况；其他与治安
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由城区
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实施）

2021年6月
至11月

全县旅馆经营行
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旅馆业场所特种设备

安全状况
0772-5123315

3
自治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厅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等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是否履行备案义务

2021年12月
31日前

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从事职业中
介和劳务派遣等
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业务的组织
或个人、各类招
工用人单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
否存在未明示营业执

照
0772-5123315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办理变
更或注销登记是否按规定提交书面报告

船员服务机构在提供船员服务时，是否存在提供
虚假信息，欺诈船员的情形
职业中介机构是否存在未建立服务台帐，或虽建
立服务台帐但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
结果和收费情况的情形
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是否存在
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等行为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不依法接受检查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不按规定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行为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依法授权从事人事代理
业务的行为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超出许可业务范围接
受代理业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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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治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厅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以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为由
拒绝聘用或者提高聘用标准的行为、招聘不得招
聘人员、向应聘者收取费用或者采取欺诈等手段
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2021年12月
31日前

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从事职业中
介和劳务派遣等
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业务的组织
或个人、各类招
工用人单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
否存在未明示营业执

照
0772-5123315

4
自治区生态

环境厅
柳州市融水
生态环境局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2021年12月
31日前

城镇污水处理厂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城镇污水处理管理检

查
0772-5123043

涉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生产、使用、销售
、维修、回收、销毁及原料用途等企业和单位的
监管

2021年12月
31日前

涉消耗臭氧层物
质（ODS）的生
产、使用、销售
、维修、回收、
销毁及原料用途
等企业和单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示信息、登记信息

检查
0772-5123315

5
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

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动态核查和经营情况监督检
查

2021年12月
31日前

全县具备房地产
开发和经营资
质，并从事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的

企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合同提供方履行公
示义务的检查、是否
存在不公平合同格式

条款行为检查

0772-5123315

6

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

县交通运输
局

1.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
2.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
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擅自改装机动
车；
3.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合
格证。

2021年11月
30日前

一类机动车维修
经营者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市场形成价格行为

的抽查。
0772-5123315

1.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
2.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
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擅自改装机动
车；
3.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合
格证。

2021年11月
30日前

一类机动车维修
经营者

柳州市融水生态环
境局

检查机动车排气检测
设备是否配备齐全并
在有效期内定期送

检；在用仪器设备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标准

要求

0772-5122823

县公安局

检查检验检测机构工
作流程的安全性、合
法性，确保检查对象
齐全、检查人员合格

、检查事项合法

0772-512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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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县交通运输

局
1.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是否按规定进行备案；
2.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
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擅自改装机动
车；
3.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合
格证。

2021年11月
30日前

一类机动车维修
经营者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
者是否按规定明码标
价；是否存在价格欺

诈行为

0772-5123315

7
自治区商务

厅
县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局

1.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设立、变更登记时，是否
填写完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2.发生无须到市场
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事项后，是否在20
个工作日内提交变更报告；3.关于所属行业、是
否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企业投资者
及其实际控制人等重要信息报送错误；4.涉及并
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
公司，是否完整提交初始、变更报告；5.是否在
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提交完整年度报告；
6.年度报告中，是否如实报告截至上一年度年末
的企业基本情况、投资者情况、企业经营情况；
7.是否根据《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报送投资信息，商务主管部
门通知补报、更正或责令改正后，是否在规定时
间内改正；8.是否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要求报送投资信息，是否受到行政处罚后再次
违反《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2021年12月
31日前

外商投资企业
（机构）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
检查

0772-512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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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 县文化体育

广电和旅游
局

1.是否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
2.是否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3.是否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
人禁入标志；
4.是否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
证件或
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
5.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是否向文化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6.经营场所是否定期检查消防安全设施状况，并
及时维护、更新；
7.经营场所是否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8.经营场所安全出口情况；
9.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实施及档
案管理情况。

2021年12月
31日前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县公安局

1.网吧基础资料与网
吧实际情况是否相
符;
2.是否存在一机多人
上网的情况;
3.是否存在不登、漏
登、乱登或冒用他人
身份证、身份信息登
记上网等违背网吧上
网实名制的情况;
4.网吧业主、安全员
及上网人员有无制作
、下载、复制、发布
、传播各类有害信息
。

0772-5122104

自治区广电
局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经营情况的行政检查
2021年12月
31日前

全县持有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
许可证的企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示信息、登记信息
检查

0772-5123315

9
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
县卫生健康

局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行政检查

2021年10月
30日前

学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员、从业人员培训
考核情况的检查

0772-5123315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
检查

0772-5123315

10
市农业农村

局
县农业农村

局
水生野生动物监督检查

2021年2月
至10月

在本行政区域内
捕捉国家重点保
护的水生野生动
物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经营利用
水生野生动物或
者其产品单位和

个人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水生野生动物监督检
查

0772-512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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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治区统计

局
县统计局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0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情
况；企业填报的报表数据与相关原始凭证材料是
否相符；企业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以及
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

2021年11月
30日前

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执照（登记证）
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0772-5123315

12
自治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

局

县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021年12月
31日前

粮食经营者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粮食流通活动中的
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
督检查

0772-5123315

备注：牵头部门为自治区厅局的各下级任务接收部门要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是否为区局统一抽取下派到县局，牵头部门为县一级的要及时使用广西“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平台开展联合检查，在开展过程中遇到困难要及时跟县市场监管局市场信用股联系，联系人：潘华思，联系电话：5123315，1397823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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